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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領月退之公務員尚有月退俸可領取，而在考試院研擬之改

革方案中，將一次退之公務員優惠存款改採「級距式」下調

，大方向雖無誤，唯規劃上應更審慎與周延，本席要求對於

有關的「級距式」下調公式，應做更細緻的規劃，以免造成

相對的不公平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 

一、考試院目前規劃的年金改革方案之一，是將請領一次退公務員的優惠存款，改採「級距式

」方式下調，定存金額在二百萬以下者維持 18%；二百萬至五百萬者降為 12%；五百萬以

上者降為 9%。 

二、政府改革除了在勞保與公保間必須維持公平外，在退休的公務員之間也不可忽視此原則。

同樣是退休公務員，領月退者與一次退者的改革方向與結果不應差距太大，造成新的不公

平。請領一次退之公務員，大部分係靠優惠存款維持其生活，譬如以二百萬元定存計算，

18%優惠存款每月尚有 3 萬元，但如採「級距式」下調後，以二百五十萬元定存計算，12%

優惠存款每月剩二萬五千元，如果以二百一十萬元定存計算，12%優惠存款每月更僅剩二萬

一千元。 

三、對於領月退者，考試院尚訂有 32,160 元的保障條款，維持其基本生活，因此不論在所得替

代率以及最低的生活保障方面，對於一次退之公務人員，特別是領取兩百萬元上下月退者

，考試院應做更細緻的規劃，以維護彼等之權益。 

（三十六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對衛生署原承諾會在 101 年底訂出三班

護病比做為醫院評鑑標準，但衛生署在今年 4 月的會議上，

以仍待收集數據為由改成先試行兩年再上路，然政府不宜失

信於民，且健保也已收集許多護病比的數據，主管機關實不

宜再以所謂蒐集數據為藉口，延宕評鑑時程，本席要求主管

機關儘速讓三班護病比做為醫院評鑑標準上路，不宜再拖兩

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馬英九總統於 100 年護師節公開支持護病比 1：7，101 年 5 月血汗護士上街頭後，衛生署

也推出「護理改革近中程計劃書」，原承諾會在去年底前訂出三班護病比做為醫院評鑑標

準，然衛署在今年 4 月的會議上，以仍待收集數據為由改成先試行兩年再上路。 

二、依據美國醫療照護研究暨品質局（the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，AHRQ）

在 2007 年發布的技術評估實證報告，利用多資料分析法（meta-analysis）統整歷來各實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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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後，歸納出每位當班的護士只要每增加一位照護病人，就可能增加住院病人 8%的相對

死亡風險，並可能使每千位住院病人中增加 12 位治療失敗的病人、5 位管線意外脫落的病

人。 

三、健保護理方案已額外提撥 70 多億鼓勵增聘護士，健保也已收集許多護病比的數據，主管機

關應正視人力不足恐增加醫糾的系統性風險，實不宜再以所謂蒐集數據為藉口，延宕評鑑

時程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儘速讓三班護病比做為醫院評鑑標準上路，不宜再拖兩年。 

（三十七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對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勞基法問題，100
年 6 月勞委會曾研商，優先把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勞基法，

但至今無下文，僅以所謂「定型化契約」保障住院醫師權益

，繼之以無拘束力之醫院評鑑「試評」項目規範，此無法達

到充分避免住院及實習醫師過勞工作的效果，本席要求勞委

會依據 100 年研商之決議，儘速規畫將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

勞基法規範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 

一、勞委會在 100 年 6 月為回應立院決議要求提出醫師工時規範，曾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優先把

住院及實習醫師納入勞基法，然衛生署在 101 年 5 月，決議用所謂「定型化契約」來「保

障」住院醫師權益，繼之再以無罰則．不計分之醫院評鑑「試評」項目規範。 

二、根據調查，發現醫療疏失與傷害的發生並不是罕見的狀況，而且過勞相關的醫療疏失和次

級照護品質就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塊，每週工作時間超過 80 小時的醫師出現過勞相關的醫療

疏失和次級照護品質的比率，更明顯高於每週工作時間不到 80 小時的醫師。 

三、安全就醫必須建立在足夠醫護人力的基礎上，限制醫師工時過長是為了維護病患安全。不

是只為了醫師勞動權益，據此，本席要求勞委會依據 100 年研商之決議，儘速規畫將住院

及實習納入勞基法規範。 

（三十八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對衛生署醫院評鑑資訊公開部份，有關

醫院重要人力項目成績，目前僅公開通過與否結果，至於有

關細部之人力評比成績及資料則未公開，本席要求衛生署除

公布結果之外，對於各醫院之細部人力評鑑成績也應公布，

俾能達到監督比較的力量，也能作為理性檢討協商評鑑規定

的依據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 


